附件1
秦安县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对实际种粮农民增支影响，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稳定种粮农民收入，根据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甘肃省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和下达资金预算的通知（甘财农〔2022〕17号），下达我县中央补贴资金1187万元。为切实做好补贴发放工作，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补贴对象、依据和标准
（一）补贴对象。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对象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结合实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原则上应补给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生产者。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和组织，根据签订的流转合同，确定补贴发放对象。
（二）补贴依据和标准。为切实提高我县口粮自给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种植小麦和大豆油料的积极性，结合全县实际，此次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范围为2021年秋播冬小麦、2022年春播大豆两类作物。补贴资金根据种植面积测算分配，切块到镇。补贴标准按照小麦、大豆面积综合测算，原则上全县标准统一。确保今年春播期间大豆油料面积稳中有增，切实提高冬小麦种植户的田间管理积极性，根据实际完成情况，对承担大豆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大户可给予适当倾斜，统筹对全县小麦以及大豆生产进行补贴。
二、资金拨付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列入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代码：Z175070020002）,预算收入列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130122-农业生产发展”科目。严格按照《农业生产发展资全管理办法》(财农〔2020〕10号)等文件要求，抓紧做好资金拨付和项目组织实施等工作。各镇接通知后，安排专人负责，及时发放补贴资金，保证不误农时。
3、 补贴管理及发放
      按照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办〔2020〕37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甘政办发〔2020〕13号）要求，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程序和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放办法，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现有相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粮食作物保险承保数据、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份信息等数据，精准识别实际种粮农民，加强对补贴面积的核实。要依法依规公开补贴信息，采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直接发放补贴或协商减少地租等方式，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成到实际种粮农民手中，使实际种粮农民真正受益。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要求，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财政、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等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 做好补贴发放工作。县级相关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层面要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共同抓好落实。
(二)规范发放流程。各镇要制定补贴造册、审核、公开公示、发放等环节的操作规范。加强事前现场抽查审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强化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要严格落实补贴公开公示要求，补贴到户的补贴发放情况应在本村(农场)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三)强化资金监管。要进一步强化管理， 加大监管力度，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骗取、套取、挤占、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做好政策宣传。县相关部门和各镇人民政府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重点明确此次补贴为一次性补贴、补贴对象为实际种植粮食的生产者、补贴目的为稳定农民收入。要引导基层干部特别是镇村一级干部，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
（五）及时报送总结。县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共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报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备案。各镇于4月20日将补助资金发放完毕，要将2022年实际种粮（小麦、大豆）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表（附件3、4）、2022年实际种粮（小麦、大豆）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附件5、6）经镇政府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后，于4月20日前一式两份向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上报，同时报送电子版。4月22日前由县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将全县补贴发放情况报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汇总。








